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

113年度執破字第 9號福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破產宣告事件 

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11日公告標售財產案專用投標單 

法人投標人 

(或自然人投標人) 

統一編號 

(或身分證字號) 

地址 簽章 

   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 

    應備文件 1. 投標人及法定代理人之營業登記證明影本或身分證明影本。 

標售財產 二手電腦設備乙批 

出價金額 

（均不含營業稅

等應負稅捐，請以

國字大寫書寫） 

 

丙標：新台幣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

 

戊標：新台幣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

備註 

1. 本次拍賣為破產管理人依法進行破產財團財產之拍賣，受有破產法院之監
督，投標人應詳閱拍賣公告所登載事項。 

2. 投標人為未成年人或法人者，須書明其法定代理人。投標人為多數人者，
應分別列明。委託代理人到場者，委託人及代理人應於本投標單後附委任
狀簽名蓋章。 

3. 本次標售財產，破產管理人僅依實際狀況進行標售，有意參與投標者應留
意，拍定人對標售財產無瑕疵擔保請求權，拍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，包括
且不限於外觀、瑕疵、與現況不符等因素，向本管理人爭執撤銷拍定程序、
請求減少價金、解除契約或損害賠償。 

4. 本次標售財產買賣、交易及移轉所生或相關之營業稅、契稅、貨物稅等相
關稅捐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費用及支出，均由得標人負擔。 

5. 投標人應注意，依拍賣公告規定，投標人應將投標單密封後以掛號方式投
寄至「11487 台北市復興北路 164 號 11 樓 弘鼎法律事務所」，收件人請
註明為「福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」。 



 

委 任 書 

委 

任 

人 

姓名或名稱及 

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

出生年月日、住居所或營業所、 

郵 遞 區 號 及 電 話 號 碼 

  

受 

任 

人 

姓    名 事務所地址、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

  

為 福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標售財產 事件委任人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就本事

件有為一切行為之權，並得收受相關物品、文件。 

 

  此     致 

福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  

     

           委任人： 

 

 

受任人：  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